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一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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玲
付

本
公

司
各

個
董

事
酬

金
級

距

低
於

1,
0
0
0
,
0
0
0

元

I,
 0
0
0
,
0
0
0

元
（

含
）

,....,
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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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0
0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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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0

元
（

不
含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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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0
0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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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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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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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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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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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0
,
 0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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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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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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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,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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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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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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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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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
,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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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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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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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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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0
0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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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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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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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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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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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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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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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含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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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0
0
0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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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0
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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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
）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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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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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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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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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（

不
含

）
3
0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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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0
,
0
0
0
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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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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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0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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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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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0
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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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含

）
5
0
,
0
0
0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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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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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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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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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....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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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0
,
 0
0
0
,
 0
0
0

元
（

不
含

）

10
0
,
0
0
0
,
0
0
0

元
以

J:.

總
計

酬
金

級
距

表

董
事

姓
名

前
四

項
酬

金
總

額
前

七
項

酬
金

總
額

(A
+B

+C
+D

+E
+F

+G
)

(A
+B

+C
+D

) 

本
公

司
財

務
赧

告
內

本
公

司
財

務
赧

告
內

所
有

公
司

H
所

有
公

司
I

劉
廷

捲
丶

萘
莉

英
丶

劉
廷

捲
丶

萘
莉

英
丶

劉
廷

捲
丶

禁
莉

英
丶

劉
廷

捲
丶

萘
莉

英
丶

同
生

國
際

（
有

）公
司

同
生

國
際

（
有

）公
司

同
生

國
際

（
有

）公
司

同
生

國
際

（
有

）公
司

代
表

人
：

f東
文

宗
代

表
人

：
陳

文
宗

代
表

人
：

陳
文

宗
代

表．
人

：
陳

文
宗

李
尾

秋
、

何
湯

雄
丶

李
晨

秋
、

何
湯

雄
丶

賴
永

吉
賴

永
吉

賴
永

吉
、

何
采

容
賴

永
吉

、
何

采
容

何
湯

雄
、

何
采

容

李
尾

秋
何

采
容

李
燒

秋
、

何
湯

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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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 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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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
）

履
行

誠
信

經
營

情
形

及
與

上
市

上
櫃

公
司

誠
信

經
營

守
則

差
異

情
形

及
原

因
：

本
公

司
訂

定
誠

信
廉

潔
制

度
，

並
不

定
期

宣
達

此
政

策
，

以
免

同
仁

疏
忽

而
誤

蹈
公

司
規

定
而

影
響

公
司

商
譽

及
誠

信
並

個
人

面
臨

法
律

刑
責

之
風

險
。

運
作

情
形

（
註

1)
項

目
是

l
否

摘
要

說
明

與
J:.

市
上

櫃
公

司
誠

信
經

營
守

則
差

異
情

形
及

原
因

' 3 4  ,  

一
、

訂
定

誠
信

經
營

政
策

及
方

案
（一

）
公

司
是

否
制

定
經

董
事

會
通

過
之

誠
信

經
營

政
策

，
並

於
規

章
及

對
外

文
件

中
明

示
誠

信
經

營
之

政
策

丶
作

法
，

以
及

董
事

會
與

高
階

詧
理

階
層

積
極

落
實

經
營

政
策

之
承

諾
？

（二
）

公
司

是
否

建
立

不
誠

信
行

為
風

險
之

評
估

機
制

，
定

期
分

析
及

評
估

營
業

籙
固

內
具

較
高

不
誠

信
行

為
風

險
之

營
案

活
動

，
並

據
以

訂
定

防
範

不
誠

信
行

為
方

案
，

且
至

少
涵

蓋
「

J:.
市

上
櫃

公
司

誠
信

經
營

守
則

」
第

七
條

第
二

項
各

款
行

為
之

防
範

措
旄

？
公

司
是

否
對

「
上

市
上

櫃
公

司
誠

信
綬

營
守

則
」

第
七

條
第

::...
>頁

各
款

或
其

他
營

案
範

屆
內

具
較

高
不

誠
信

行
為

風
險

之
l

✓
營

業
活

動
，

採
行

防
範

措
旄

？
(::...

)公
司

是
否

於
防

範
不

誠
信

行
為

方
案

內
明

定
作

業
程

序
·

行
為

指
南

｀
違

規
之

懲
戒

及
申

訴
制

度
，

且
落

實
執

行
，

並
定

期
檢

討
修

正
前

揭
方

案
？

（一
）

本
公

司
董

事
會

通
過

訂
定

誠
信

經
營

守
則

及
誠

信
1 相

符
。

經
營

作
業

程
序

及
行

為
指

南
，

每
年

初
定

期
一

次
對

內
部

人
（即

董
事

丶
經

理
人

）及
準

內
部

人
（即

禁
圉

而
階

主
伶

、
集

團
財

會
人

員
）辦

理
「

內
線

交
易

暨
減

信
經

營
守

則
」

之
相

關
法

令
宣

専
，

並
簽

墨
「

內
線

交
易

暨
誠

信
經

營
守

則
嵒

明
書

」。
本

公
司

已
於

10
9

年
1

月
對

董
事

及
經

理
人

及
準

內
部

人
（即

禁
回

高
階

主
徬

丶
集

團
財

會
人

員
）共

13
1

人
，

進
行

法
令

宣
導

，
並

於
3

月
底

前
完

成
簽

亳
內

線
交

易
暨

誠
信

經
營

守
則

羌
明

書
，

宣
専

內
容

包
挂

(1
)內

線
交

易
棓

間
法

規
，

規
範

公
司

內
部

人
及

準
內

部
人

平
時

之
保

密
義

務
，

(2
)誠

信
經

營
守

則
之

棓
關

規
範

，
以

及
違

反
法

規
之

罰
則

與
處

理
．

七刁
對

於
舉

赧
情

事
經

查
證

屬
實

時
，

責
成

本
集

圜
企

崇
維

織
相

關
單

位
檢

討
內

部
控

制
帝

」度
及

作
業

程
序

，
並

提
出

改
善

措
泥

，
以

杜
絕

棓
同

行
為

再
次

發
生

{�
)

本
公

司
於

內
部

規
章

中
明

訂
禁

止
行

賄
及

收
賄

、
提

供
非

法
政

治
馱

金
、

不
當

慈
善

捐
款

贊
助

、
提

供
或

接
受

不
合

理
禮

物
丶

款
待

或
其

他
不

正
當

利
益

，
對

於
違

反
者

將
子

以
懲

處
，

另
有

公
司

投
係

犯
罪

係
險

對
於

交
易

才目
對

人
，

如
有

違
反

誠
信

經
營

原
則

者
，

綠
查

證
屬

實
，

特
力

渠
圉

將
終

止
合

作
關

係
．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